
公告 
各單位違反垃圾分類停止清運流程圖說 

依據本校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管理要點五:各單位垃圾分類若未確實、夾雜不屬一般

垃圾之廢棄物、任意棄置或垃圾資源回收區環境髒亂等，經本中心查獲屬實，得暫時

停止清運其產出垃圾至改善為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(分機 7269) 

End 
 

通知環資班使用單位已改善，即日清運。 

 

 

中心確認是否已改善 

使用單位，進行違規事項改善。 

 

中心製作「停止清運單」公告於違規清運點，並送交

使用單位。 

 

清運點有違反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管理要點五規定

者，經環資班拍照、傳訊息至中心、報備停止清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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